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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時代互聯國際有限公司   ERANET INTERNATIONAL LIMITED

時代互聯《代理合同》
甲 方：                                
代理ID:                                 
乙 方：  時代互聯國際有限公司      
    乙方作為提供域名注冊及虛擬主機信息平臺租用服務的提供商，甲方作為乙方該項業務的代理商，雙方本著互惠互利並在遵守國家有關政策和法規的基礎上，簽訂以下合同：
雙方責任及義務
（一）甲方的權利和義務
1.積極宣傳推廣本協議業務及其增值服務，維護乙方的企業形象和服務品質，如實向客戶告知所提供的服務項目及基本報價等，不得進行以次充好、削減服務項目、對免費項目收費等損害乙方或客戶利益的行為。
2．甲方辦理業務時由甲方與客戶簽訂合同，全部合同權利義務由甲方獨立承擔，並向客戶提供必要的服務和技術支持，解答客戶提出的各種問題，甲方可享受乙方在規範中規定的對該級代理提供的各項服務與支持，但應受乙方的成本控制制約。 
3.依照乙方規定提交預付款_          。此預付款對應代理級別          級，甲方承諾第一次支付的預付款為必須完成的業績，甲方上述預付款未使用完而終止本協議，不得要求退還預付款餘額。。甲方出現違反本協議的行為，乙方有權視具體情況從預付款中扣除相應款項。
4.依照乙方規定就業務享受乙方指定的合作夥伴價格。甲方自行與客戶約定的服務價格、收費標准不得低於乙方公開代理報價。
5.向乙方及時提供客戶的相關資料和支付相關費用以保證業務的順利進行。
6.保證服務質量，不得損害乙方整體市場形象，也不得從事其它損害乙方利益的行為。
7.甲方可以在其公司宣傳材料和名片上以及廣告內容中使用"時代互聯認定合作夥伴"字樣和統一標識，未經乙方書面授權，甲方不得以乙方“辦事處”、“地區代理”或“總代理”等具有壟斷性、排他性和其它未經乙方授權的名義進行廣告宣傳及商業活動。且不得將"時代互聯"與甲方作任何實質性聯系，其企業名稱不得出現“時代互聯”等引人誤解其為乙方分公司或分支機構的字樣。甲方不得做出任何引人誤解或引起混淆的行為，使他人誤以為甲方是乙方子公司或分公司、關聯公司或其他實質性關系單位。
8.甲方保證其所有經營活動完全符合中國有關法律、法規、行政規章等的規定。如因甲方違反上述規定的行為給乙方帶來任何損害，甲方應承擔所有法律責任並賠償給乙方造成的損失。
9.正式簽署本合作協議後，本協議有效期內，甲方不得和任何與乙方構成商業競爭關系的企業、商業機構或者組織進行相同或者類似本協議內容的合作，否則乙方有權隨時取消其合作夥伴資格並有權要求甲方賠償損失。本協議有效期內及本協議終止或者解除後，甲方承諾不向與乙方構成商業競爭關系的企業、商業機構或者組織提供有關乙方業務、技術等一切相關信息或者資料，否則願意承擔相應的責任。
10.甲方與乙方的其他分銷合作夥伴之間不得進行惡性競爭或者其它不正當競爭。
11.本協議所稱"與乙方構成商業競爭關系的企業、商業機構或者組織"是指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企業、商業機構或者組織：
（一） 與乙方處於相同或者相近似的商業、技術領域； 
（二） 與乙方經營範圍相同或者相近似；
（三） 與乙方所提供的產品、服務或者所面向的客戶群相同或者相近似；
（四） 法律、法規規定的其它情形。
12.甲方如非CNNIC授權代理，則不得以CNNIC授權代理名義進行活動，否則責任自負。給乙方造成損失的，應賠償乙方相應損失。
13.甲方應遵守並促使其用戶遵守乙方的各項服務和產品的在線申請/注冊條款，甲方的用戶違反前述條款的行為將被視為甲方的行為,乙方將直接向甲方追究責任。  
14.如甲方所代理產品為乙方代收代付產品，甲方向直接客戶提供發票，乙方向甲方提供中介服務部分發票。甲方如果不是匯款到乙方指定銀行帳號，如出現經濟糾紛，乙方不負任何責任。
15．甲方承諾中文國內域名（中文.中國，中文.網絡，中文.公司或中文.CN）網上公告終端價不得低於320元，如被發現對外公告低於320元的終端價，因此而導致乙方被CNNIC（中國互聯網信息中心）處罰的，乙方可以向甲方作出同等處罰。
16. 如甲方違規銷售（低價銷售、恐嚇銷售、惡意搶注他人域名高價銷售等其他不合理的銷售方式），導致乙方被CNNIC（中國互聯網信息中心）處罰的，乙方可以向甲方作出同等處罰。              
（二）乙方的權利和義務                                                                      1.雖然作為本合同服務標的的第一條所述之業務可能成為甲方與客戶服務合同中規定的服務標的，按照本合同約定，甲方以自己的名義與客戶建立合同關系並獨立承擔合同責任，乙方不與甲方的客戶建立服務合同關系。
2.甲方遞交的國際域名注冊業務，由於實行即付即注方式，一經甲方遞交，乙方便視為甲方及客戶同意注冊此域名，乙方將在甲方的預付款餘額足夠的前提下及時實行注冊；甲方要求的國內域名注冊，乙方接到甲方的在線申請及必需文件後，即開始進行查詢、注冊；虛擬主機設立和開通等其它業務必須在甲方預付款餘額足夠或收到甲方匯款憑證傳真後按業務合同進行。其它業務乙方應在甲方提交申請後及時處理。
3.乙方向甲方提供完整的售後服務，詳細條款由甲、乙雙方之間具體的業務合同確定，但乙方的售後服務只對甲方，不面向甲方客戶。
4.甲方因業務需要，向乙方提交的甲方客戶（以下稱“客戶”）資料。乙方不得外露給第三方，如有其他行為（如：乙方公司內部職員泄露）將被視為乙方的行為，甲方將直接向乙方追究責任。        
5.乙方停止經營本合同所涉及的業務，對合同所涉及的未到期業務（以下稱“未到期業務”）進行處理（雙方商議而定）。
6.在本協議有效期內，乙方有權根據市場情況修訂定價和分銷合作夥伴管理規範；                   （三）客戶要約下的合作夥伴的退出
1. 乙方承諾不以任何形式主動提出與甲方客戶（以下稱“客戶”）建立直接的經濟關系。
2.應客戶的書面要約，乙方可以與客戶簽訂服務合同，建立服務關系，尤其在下述情況下：
① 客戶提交了自己作為域名、網站、服務器的所有權人的證明；
② 客戶有證據證明甲方提供的服務不能達到甲方與客戶所簽訂的合同要求。沒有合同要求時，不能達到本行業一般人士認可的合理要求；
③ 客戶提交了已經通知甲方終止合同的通知書。
3. 乙方不對客戶和甲方合同的履行和終止承擔任何責任，由合同簽訂一方直接向對方承擔責任。
4. 乙方與客戶簽訂服務合同後，甲乙雙方簽訂的合同中有關向該客戶提供服務的所有約定自行終止。
5.乙方與客戶簽訂服務合同後，對甲方就該客戶的服務向乙方交納的費用作如下處理：
①  按照甲方和乙方合同約定，甲方未繳納的部分不再繳納；
②  甲方已經繳納給乙方的費用，在乙方扣除按照實際提供服務的時間占合同約定的總服務時間的比例計算的相應費用後，作如下處理：
（1） 客戶書面提出請求，要求將該部分費用轉為與乙方簽訂合同中規定的應交服務費的部分或全部的，乙方將此費用自動轉為該服務費；
（2） 客戶向乙方出具書面同意書，同意將此費用退還甲方的，乙方將此費用退回甲方。
二、協議變更、中止及違約責任
1．甲、乙雙方應本著誠實信用的原則履行本協議。任何一方在履行中采用欺詐、脅迫或者暴力的手段，另一方均可以解除本協議並要求對方賠償損失。
2．任何一方在履行中發現或者有證據表明對方已經、正在或預期將要違約，可以終止履行本協議，但應及時通知對方。若對方對本協議繼續不履行、履行不正當或者違約，該方可以解除本協議並要求對方賠償損失。
3．在協議執行期間，如果雙方或一方認為需要終止，應提前一個月通知對方，雙方在財務結算完畢、各自責任明確履行之後，方可終止協議。因一方違反本協議的約定擅自終止本協議，給對方造成損失的，應賠償對方損失。在本協議期滿時，如雙方同意，可續簽本協議。 
4．經雙方協商達成一致，可以對本協議有關條款進行變更，但應當以書面形式確認。
5．訂立本協議所依據的法律、行政法規、規章發生變化，本協議應變更相關內容；訂立本協議所依據的客觀情況發生重大變化，致使本協議無法履行的，經甲乙雙方協商同意，可以變更或者終止協議的履行。
6．因本協議一方經營情況發生重大困難、瀕臨破產進入法定整頓期或者被清算，任意一方可以解除本協議。
三、免責條款
1.電信部門檢修等原因造成服務中斷的，雙方互不承擔責任。
2.因國家政策法規調整、自然災害等不可抗力造成的服務中斷，雙方互不承擔責任。
四、爭議解決
在本協議執行期間如果雙方發生爭議，雙方應友好協商解決。如果協商不成，雙方同意提交珠海市仲裁委員會進行仲裁，並接受其仲裁規則。該仲裁裁決是終局的，雙方將無條件服從該仲裁裁決。
四、附側
本協議的訂立、效力、解釋、履行和爭議的解決均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法律。
除法律本身有明確規定外，後繼立法或法律變更對本協議不具有溯及力。雙方可根據後繼立法或變更後的法律，經協商一致對本協議進行修改或補充，但應采用書面形式。
一方變更通知、通訊地址或其它聯系方式，應自變更之日起十日內，將變更後的地址、聯系方式通知另一方，否則變更方應對此造成的一切後果承擔責任。
本協議的理解與解釋應依據協議目的和文本原義進行，本協議的標題僅是為了閱讀方便而設，不應影響本協議的解釋。
任何一方對本協議的內容和對方當事人的商業機密均負有保密的義務。
本協議一式二份，雙方各執一份，經簽字、蓋章後生效，二份協議具有同等效力。
本協議於       年    月    日由上述甲、乙雙方授權代表簽署於珠海市。
本合同一式二份，雙方各執一份，未盡事宜友好協商解決，如有爭議，可通過法律程序解決。本合同最終解釋權歸乙方。
甲方：                           　　　　    乙方：時代互聯國際有限公司
 代表：　　　              　　　             代表：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乙方的詳細聯系信息：
	時代互聯國際有限公司

	公司地址：
	珠海市人民東路221號西海大廈6樓B座

	郵編：
	519000

	電話：
	0756-2229988（總機） 

	傳真：
	0756-2282526

	開戶行：
	香港上海匯豐銀行有限公司

	賬號：
	808289466838

	開戶名稱/收款人：
	時代互聯國際有限公司


注：甲方如果不是匯款到乙方指定銀行帳號，如出現經濟糾紛，乙方不負任何責任。
甲方的詳細聯系信息：
	單位（個人寫姓名）：
	

	地址：
	

	郵編：
	

	電子郵件：
	

	電話：
	

	傳真：
	

	       單位負責人：
	

	       業務負責人：
	

	       財務聯系人：
	

	     推廣網站地址：
	


名稱：時代互聯國際有限公司

電話：(852)68882160

地址：九龍麼地道南洋中心73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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